
— 1 —

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临夏州质量奖奖金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政府各部门，省属在临各单位：

《临夏州质量奖奖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州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临州办发〔2023〕38号

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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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夏州质量奖奖金管理办法

为发挥质量引领作用，鼓励州政府质量奖和州政府质量奖提

名奖获奖组织（个人）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，引导社会各界广泛

参与质量强州建设，全面加强产品质量、工程质量、服务质量、

环境质量和质量安全监管，提升我州市场经济综合竞争力。根据

《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质量奖实施办法》，经研究决定，对

荣获州政府质量奖和州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组织（个人），除授予

荣誉外，于获奖当年给予一次性质量奖奖金奖励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发放范围

质量奖奖金用于奖励州政府质量奖和州政府质量奖提名奖

获奖组织或个人。

二、发放标准

获得州政府质量奖的组织奖励奖金 5 万元，获得州政府质量

奖提名奖的组织奖励奖金 2 万元；获得州政府质量奖的个人奖励

奖金 5 千元，获得州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奖励奖金 2 千元。

三、经费来源

州政府质量奖和州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奖金，由州级财政负

责安排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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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奖金用途

（一）实施质量发展战略，宣传优秀质量文化，夯实质量工

作基础。

（二）优化质量管理体系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质量创新、标准创新、管理创新、技术创新

等，提升质量竞争力。

（四）发挥典型带动作用，并为其他组织学习观摩提供便利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对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的，经查证属实，撤销其

所获奖项，收回奖牌（奖杯）、证书，追缴奖金，5 年内不得参

加临夏州质量奖的评审，并向社会公开通报。

（二）获奖组织要建立健全奖金使用管理制度，实施内部监

督，州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获奖组织奖金的使用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奖金必须在本办法中规定的适用范围内使用，严格按

国家、省、州规定的标准执行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

冒领或随意扩大和提高奖金的适用范围、标准。

六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具体由州质量奖评审委

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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